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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周 旭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刘正 金昱彤

“我们的养老钱和看病钱这下有着落
了。”拿到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后，辽宁
省沈阳市某公司的几名退休职工终于松
了口气。

今年 1 月 15 日，一位老人来到沈阳市
沈河区检察院。一见到接待他的检察官，
老人便情绪激动地说：“我在厂子里工作
了 40 多年，现在退休了，但单位欠我的保
险费一直不给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

检察官经 过 耐 心 询 问 ，了 解 到 这 位
老 人 是 沈 阳 市 某 公 司 的 退 休 职 工 ，1980
年 参 加 工 作 。 2020 年 在 办 理 退 休 手 续
时，该公司以没钱为由，要求老人先行垫
付本应由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为了
能按时办理退休手续，老人七拼八凑，一
次性垫付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共近 20
万元。可此后，该公司仍以没钱为由不予
返还老人垫付的钱款，老人多次催要也没
有 结 果 。 随 后 ，老 人 申 请 了 劳 动 争 议 仲
裁，仲裁机构 以 申 请 内 容 不 在 受 理 范 围
为由不予受理。

据老人所说，垫付社保费后没得到公
司返还款的情况不只出现在他身上。检
察官随即与其他人取得联系，查明该公司
共有 10 余名退休老人存在类似情况，涉及
金额 60余万元。

与此同时，检察官结合上述情况，前
往市场监管部门调取该公司的登记信息，
查明该公司成立于上世纪 70 年代，目前为
存续状态。检察官立即与该公司负责人
取得联系，多次就老人们的诉求向该公司
进行核实，并询问该公司对此作出的相关
规定和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

检察机关经调查认为，该案当事人均
系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属于支持起诉
工作的重点对象。今年 1 月至 6 月，在老
人们陆续提出支持起诉申请后，沈河区检
察院先后予以受理，并陆续向法院发送支
持起诉意见书。

在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受法
院办案人员邀请参与调解工作。因老人
们在该公司工作了半辈子，对公司有着强
烈的归属感和深厚的感情，而该公司负责
人也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双方最终达成了
调解协议。该公司负责人同意尽快返还
老人们垫付的养老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
不让老人们再为此事烦忧。

帮退休职工要回垫付的社保费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刘潮杰

遭遇交通事故后迟迟拿不到赔偿
款，申请强制执行又被告知对方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案件被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日前，经河南省淅川县检察院向法
院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促使该案恢
复执行。该院还与法院会签了协作意
见，共同破解民事案件的执行难题。

2018 年，孙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受伤，经鉴定，构成五级伤残。后经
孙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 12
月 10日，法院一审判决河北邯郸某公
司及左某赔偿孙某 24 万余元。被告
方不服，提起上诉后，2019 年 4 月 9
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由于被告方迟迟不履行生效裁
判确定的义务，2019 年 8 月 22 日，孙
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日，法院
向左某及邯郸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但二者既不履行义
务，也不向法院申报财产。法院查询
二者财产状况后，于同年 12 月 13 日
向二者发出限制消费令，将二者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以未发现可供
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孙某的妻子下岗，两个孩子正在
上小学，由于一直没有拿到赔偿款，
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无奈之下，
孙某于今年 1 月向淅川县检察院申
请执行监督。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重点围
绕被执行人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及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否合法

开展调查核实。通过核查案涉车辆
及被执行人名下存款情况，检察官发
现左某名下的银行账户里有存款；通
过异地调查取证，查明左某在邯郸市
成安县有一套房产，且其名下的车辆
也正常运营。检察官还通过查阅执
行卷宗、向孙某核实，发现法院在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前未听取孙某的意
见，也未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
送达孙某，孙某直到 2021 年 3 月才得
知案件已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淅川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
在执行该案过程中，未穷尽财产调查
措施，未查询被执行人在住所地的房
屋、土地登记信息，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前未听取申请执行人的意见，未将
相关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且在裁
定作出后未定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

产情况。
今年 1 月 31日，该院向法院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对该案恢复执
行，全面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加
大执行力度；开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的专题培训，提高执行人员准确把握
和适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实体条件
和程序规定的能力；组织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案件质量评查活动，进一步规
范执行活动。4月20日，淅川县检察院
收到法院复函称，已将该案恢复执行。

记者了解到，日前，该案赔偿款
已全部执行到位。同时，法院针对存
在的问题，制定了《淅川县人民法院
关于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办
理标准的方案》，完善了制度规范，并
开展了针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
的评查活动。

与 此 同 时 ，为 强 化 民 事 执 行 监
督，淅川县检察院与法院会签了《关
于民事执行案件加强协作的意见》，
规定了法院可以邀请检察院参与化
解执行纠纷的案件类型、法检两院合
力化解执行纠纷的方式及职责划分
等内容；明确了法检两院可以通过联
席会议、息诉息访和处理结果通报、
个案协调等方式促进民事执行及法
律监督工作依法、稳妥、有效开展，破
解民事执行中的难题，共同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淅川县检察院还针对前述
案件暴露出的交通安全隐患等，督促
县公安局在事故易发路段设置警示
标志，并向县交通运输局制发检察建
议，推动该局在全县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促进交通运输行业规范发展。

赢了官司却拿不到赔偿，怎么办？
河南淅川：民事执行监督推动解决执行难题

□本报记者 于潇

84 岁的万海鹏曾经陷入过绝望境地——自己种植的 100 余亩苗木、10 万余株名优树苗，皆因煤矿
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而几近枯萎死亡；提起诉讼后，历经三级法院审理，最终判决的赔偿额与自己
遭受的损失相比，明显入不敷出。

万海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监督后，历经陕西省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力监督，案件得以
改判，十余年的诉讼就此画上了句号。

“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已经全部执行到位了。”如今，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万海鹏依旧精神矍铄。
面对近日前来回访的检察官，他仍不住地感谢。

到底是环境侵权，还是普通侵权？
——从最高检办理的一起民事抗诉案看检察机关的生态环境司法实践

陕西榆林，地处毛乌素沙地边
缘，由于历史上长期人为垦殖和气
候 演 变 ，沙 害 严 重 。受 风 沙 侵 袭 压
埋，榆林城曾被迫三次南迁。

2000 年 3 月，年届六十的万海
鹏从艺术馆退休，在榆林市小纪汗
镇昌汗界村创办了“大漠之星”苗木
基地。基地共 6 块苗圃，占地 120 余
亩，地上陆续种植了侧柏、樟子松、
红花槐、沙地柏、金丝柳、漳河柳等
树苗。

在万海鹏的悉心照料下，苗木长
势良好，在春夏时节，基地绿意盎然，
周边村民时不时到附近驻足游玩。

然而，正当万海鹏为苗木的长
势欣喜不已时，却发现基地所在区

域的地下水取水越来越困难，苗木
灌溉受到严重影响。到了 2008 年，情
况更加严峻，不少多管井干枯。万海
鹏曾先后两次斥资打深水井，但因
地下水位下降太严重，两次均以失
败告终。

随着情况的恶化，曾经郁郁葱
葱、长势良好的苗木因缺水逐渐长
势不良、干枯甚至死亡。

万海鹏回忆说：“当时大家都认
为这与附近陕西某煤矿公司的煤矿
开采有关，但没有权威说法，谁也不
敢妄下定论。”

直到 2012 年，榆林市水务局发
布的《地下水通报》让万海鹏找到了

“权威说法”。

这份通报显示，昌汗界村地下水
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某煤矿公司的
开采行为导致大量地下水被排入沙
漠，几乎造成全部农灌井枯竭。

万海鹏决定找这家煤矿公司讨
说法。然而，经过与煤矿公司漫长的
协商，他始终未能摆脱取水难的困
境，也未能就苗木损失赔偿问题与
该公司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该公司的开采行为导致地
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同时，万海鹏还注
意到，就在离他的苗圃基地不远的地
方，两条因煤矿开采需要而建的排污
渠里，已经排出了大量污水……

眼看十年辛苦付诸东流，万海鹏
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煤矿开采导致灌溉水源枯竭，苗木基地遭受损失

2013 年，万海鹏向榆林市中级
法院提起诉讼。他认为，某煤矿公
司的开采行为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
降、多管井干枯，进而导致其苗木
基地的 106 亩苗木旱死，故请求法
院判令该公司赔偿其直接、间接经
济损失合计 1895 万余元，并判令该
公司承担诉讼费。

某 煤 矿 公 司 则 认 为 ， 其 开 采
煤 矿 经 过 了 合 法 的 审 批 程 序 ， 不
存 在 违 法 行 为 ， 应 受 法 律 保 护 。
万 海 鹏 种 植 的 苗 木 死 亡 ， 主 要 是
其 对 苗 木 不 浇 灌 所 致 ， 属 于 其 自
身问题。

“公司已经按照政府规定缴纳
了煤矿开采环境治理补偿费，并且
修建了灌溉渠道保障灌溉用水。退
一步讲，即使煤矿开采对万海鹏的
苗木基地造成了影响，也属于补偿
费处理范围。”某煤矿公司在庭审
中指出，该公司与昌汗界村村民委
员会签订了协议，约定煤矿排出的
废水经处理后全部供给村民浇灌土
地，万海鹏完全可以利用煤矿的排
水浇灌苗木，并且其基地周围的树
木均长势良好，足以说明其损失是
自身管理不善造成的，与公司的生
产活动没有因果关系。对此，万海
鹏则主张，该煤矿公司排出的水是
污水，不能灌溉苗木。

为查明苗木死亡与采矿行为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审中，榆
林市中级法院委托河北农业司法鉴
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
显示，造成万海鹏苗木死亡、生长
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干旱。对于损失
数额的评估，该司法鉴定中心采取
了 现 有 损 失 和 应 有 损 失 的 “ 两 分
法”。所谓现有损失，指的是基于
现 有 苗 木 数 量 的 损 失 ， 而 应 有 损
失，则是在参考万海鹏的阐述与现
场测量的基础上得出的价值评估，
是指苗木在正常管理、正常生长情
况 下 的 数 量 与 现 存 数 量 之 间 的 差
值 。 经 计 算 ， 现 有 损 失 被 预 估 为
284 万余元至 389 万余元，应有损
失被预估为 970 余万元至 1343 万余

元。
因果关系是确定某煤矿公司赔

偿责任的关键所在。但苗木因干旱
致死是否与某煤矿公司的开采行为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意见并没
有明确。因此，榆林市中级法院驳
回了万海鹏的诉讼请求。

万海鹏不服，向陕西省高级法
院提起上诉。他认为，多份证据足
以证明损害后果与某煤矿公司开采
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司法
鉴定意见，苗木损失是因干旱造成
的，而干旱的主要原因就是地下水
位严重下降。

陕西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案件的
过程中注意到榆林市水务局的一份
文件——昌汗界村地下水位检测数
据 。 该 数 据 显 示 ： 2010 年 12 月 ，
昌 汗 界 村 地 下 水 位 的 平 均 值 为
12.91 米 ，2011 年 12 月 为 22.47 米 ，
2012年 12月为 24.13米，2013年 12月
为24.04米，2014年12月为25.32米。

“某煤矿公司虽然向政府部门
缴纳了环境治理补偿费，但该费用
应属于煤矿公司的行政责任，并不
影响其对侵权责任的承担。”二审
法院认为，案涉苗木的死亡有两个
影响因素，即地下水位下降和灌溉
管理不力。其中，地下水位下降所
占原因比例较大，而当地地下水位
下降主要由煤矿开采导致。因此，
某煤矿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
终，陕西省高级法院在鉴定意见预
估的苗木现有损失基础上酌定某煤
矿公司承担 180 万元赔偿金。而对
于万海鹏主张的“应有损失”，法
院并未支持。

与此同时，对于万海鹏“本案
属于环境侵权责任纠纷”的主张，
陕西省高级法院认为，地下水位下
降到什么程度才构成生态破坏，目
前业内并无统一标准，万海鹏在诉
讼中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
此，万海鹏关于本案“应以环境侵
权责任纠纷”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
成立。

“这就意味着，案件属于普通

的侵权责任纠纷，不适用环境侵权
责 任 纠 纷 的 举 证 责 任 倒 置 规 则 。”
西南政法大学生态法学院副教授周
骁然向记者解释，如果不属于环境
侵权责任纠纷，万海鹏就要对采矿
行为与造成其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承担举证责任。而在举证责任倒置
的 规 则 下 ， 万 海 鹏 仅 承 担 初 步 责
任，某煤矿公司则需要就不承担责
任、减轻责任及不存在因果关系的
情形承担举证责任。

因不服二审判决，万海鹏向最
高法提出再审申请。2016 年 3 月 8
日，最高法驳回了万海鹏的再审申
请。“本案中，某煤矿公司采煤导
致地下水位下降而造成的损害，属
于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损害，故本
案 应 当 被 确 定 为 环 境 侵 权 责 任 纠
纷。”虽然承认该案为环境侵权责
任纠纷，但最高法并未对赔偿数额
进行调整，而是酌定某煤矿公司承
担 180 万元的损失并无不当，予以
维持。

“环境侵权责任纠纷作为环境
司法领域的典型类型，其本身具有
原因多样、致害过程隐蔽、利益侵
害 持 续 以 及 因 果 关 系 复 杂 等 特
征。”周骁然指出，我国生态环境
领域立法客观存在裁判规范供给不
足的情况，加之对这类案件事实的
认定，涉及大量环境科学等专业知
识，往往导致在对这类案件的纠纷
类型确定、因果关系判定、赔偿数
额计算等方面，司法实践面临诸多
困难和争议。

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官司打到最高法仍未息诉

万海鹏为苗圃经营投入了大量
心血，也在诉讼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和
财力。“单是一审的诉讼费用、鉴定费
用，就已达到 40 余万元，为此还背上
了外债。”作为父亲的委托代理人，万
海鹏的儿子万喜说。

其实，在刚打官司时，万海鹏并没
有十足的把握——2011 年左右，因某
煤矿公司煤矿开采规模的扩张，其煤
矿探矿区与城市中心城区近一半面积
重叠，榆林市也曾陷入“城市保卫战”
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想
要从诉讼中实现权益，难度可想而知。

抱着最后的希望和试试看的心
态，2018 年，万海鹏向陕西省检察院
申请监督。

“本案为典型的环境侵权责任纠
纷。”陕西省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检察
官刘杰经审查认为，万海鹏作为环境
侵权的受害人，已就损害事实、某煤
矿公司破坏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存在初步因果关系承担了举证责

任，而某煤矿公司作为加害人，并未
提供证据证明其采矿行为与万海鹏
苗木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应当对万
海鹏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具体的
赔偿数额上，鉴定意见关于应有苗木
的数量及应有损失的计算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法院原生效判决
只以现有苗木损失来确定赔偿数额
依据不足。

2019 年 6 月，陕西省检察院向最
高检提请抗诉。最高检审查后，向最
高法提出抗诉。

“万海鹏种植的苗木死亡，是一个
持续的、渐进的过程。生效判决仅仅认
定万海鹏现有苗木损失，缺乏依据；生
效判决以万海鹏种植密度较大、病虫害
防治等管理措施不到位等为由，减轻某
煤矿公司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2022年 12月 14日，最高法采纳
了最高检的抗诉意见，依法作出改判：
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判令某煤矿公
司赔偿万海鹏1100万元。

最高检抗诉促改判，
当事人拿到1100万元赔偿金

谈及案件的办理过程，该案承办
人、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
官李萍从司法理念、法律适用、事实
认定等三方面向记者进行了分析。

“该案属于典型的环境侵权责任
纠纷案件，应当适用环境侵权归责
原则并进行举证责任和损失认定。”
李萍介绍说，树立新时代环境资源
办案理念是办好此类案件的重要保
证，否则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难以
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在法律适
用上，应注意深刻领悟具体法律条
文中的法治精神，从而准确适用法
律进行案由认定、举证责任分配和
损失认定；在案件事实方面，应注
意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来分析苗木死亡的原因及损失
承担。劳动日志、鉴定意见等证据
显示万海鹏在现有条件下，已经尽
其最大努力对苗圃实施了妥善的经
营管理，某煤矿公司并未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应减责事由，法

院减轻某煤矿公司的赔偿责任，依
据不足。

“在赔偿数额的计算过程中，不
仅应当涵盖现有财产损失，也应涵盖
基于现有财产损失可合理推算的、因
侵权行为长期持续所导致的过往财
产损失。”在周骁然看来，最高检对此
案的抗诉释放了积极信号——

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侵权责任纠
纷案件的裁判规则，发挥了检察机关
在推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案件司法
裁判规则中的积极作用；切实保障了
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公正司法
维护了法律权威；通过民事诉讼监督
实践，切实体现出检察机关发挥“四
大检察”职能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
设的积极意义。

据了解，在最高检抗诉之前，某
煤矿公司已经在省、市两级政府的协
调下，置换至另一处距离市区更远的
区域，原昌汗界村的煤矿厂区如今也
面目一新，一座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文
化创意产业园拔地而起。

走在煤矿开采的原址，站立于诸
多的艺术雕塑之中，很少有人会注意
到，多年前，这里曾经上演过生态环
境权益与煤矿开采利用之间的激烈
冲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好的民生
福祉。”历尽诉讼波折后，万海鹏对这
句话的意义理解得尤为深刻。他也
深深知道，呵护“绿水青山”，检察机
关值得托付。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树立新时代环境资源办案理念
是办好此类案件的重要保证


